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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情況 

近来，复杂多变的 Covid-19 疫情已经对越南乃至全球经济产生持续重大影响。根据计划与

投资厅 2020年第 1季社会经济报告显示，越南 2020年第 1季 GDP增长率是 10年来最低记

录，仅 3.82%。疫情流行期间亦给组织与企业带来许多挑战，其需面对资金周转问题、劳动

力短缺、债务结构、寻找有效管理方案、缩减支出等问题，以维持经营活动。  

在此等情况下，越南政府于 2020年 3月 4日首次颁布第 11/CT-TTg号指引（以下简称“第 11

号指引”），以指导各部门机构紧急研究、评估并发布协助企业应对疫情的解决方案，尤其

是针对税收方面。据此，最近各部门机构已向政府部门提出针对税收与保险相关的纾困措

施，以减轻企业的压力。 

本通讯中，德勤将概括说明各政府部门颁布的协助企业纾困措施如下： 

(i) 政府针对弱势群体与/或失业者、已及受 Covid-19影响企业的纾困措施； 

(ii) 简化行政手续与降低行政费用； 

(iii) 延长纳税期限与土地租赁费用期限； 

(iv) 要求信贷机构、外资银行分支机构的贷款展期、免除或降低利率、手续费、维持债务

类別等，以协助受疫情影响的客戶得以举债以渡过困难期；以及 

(v) 出台第 20/2017/ND-CP号决议中可抵扣利息支出上限的修正草案 

政府的纾困措施 

政府针对弱势群体与/或失业者、已及受 Covid-19影响企业的纾困措施 

于 2020 年 4 月 10 日，政府颁布第 42/NQ-CP 号决议提供总额 62 兆越南盾的纾困资金以对

于受疫情影响而陷入困境的公民提供直接协助。预估将有以下 7 类人员共两千万人可获得

协助： 

序号 对象 协助形式与限额 

1 被迫暂停工作，或无薪休假一个月或以

上之签约雇员； 因疫情影响，雇主难

以支付员工薪资者 

每人每月获得 1,800,000 越南盾 

（协助期是自雇员实际暂停工作或开始无

薪假之日起算，扶助金额自 2020 年 4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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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对象 协助形式与限额 

 日起按实际疫情每月给付，但不超过 3 个

月） 

2 雇主有财务困难且已按劳动法第 98 条

3款，支付予暂停工作的雇员 2020年 4

到 6月份 50%以上薪资 

雇主得以 0％利率向社会政策银行贷款，无

抵押贷款期限最长为 12个月。 最高贷款金

额限于实际支付期间每位雇员的区域基本

工资的半数，但不得超过 3 个月，以支付

剩余的薪资，该等工资将按月直接支付给

暂时停职的雇员。 

3 年度应税收入在 1 亿越南盾以下，且自

2020年 4月 1日起暂停营业的个体戶 

每个体戶每月获得 1,000,000越南盾 

（扶助金额按疫情情況每月给付，但不超

过 3个月，适用期为 2020年 4到 6月） 

4 非自願性離职且不符合享有失业津贴条

件之劳动者；无签訂契約之失业劳动者 

每人每月获得 1,000,000越南盾 

（扶助金额按疫情情況每月给付，但不超

过 3个月，适用期为 2020年 4到 6月） 

5 为革命立功且现享有月度津贴者；现获

得月度社会补贴的社会保护者 

每人每月额外获得 500,000 越南盾的津贴

（1 次性给付，适用期为 3 个月，自 2020

年 4到 6月） 

6 按国家标准的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的贫困及相对贫困家庭 

每人每月获得 250,000越南盾 

（1 次性给付，适用期为 3 个月，自 2020

年 4到 6月） 

7 雇主受疫情影响，导致参加社保的劳动

力较企业暂停营业前人数已减半或以上

（包括暂时停职、暂停履行劳动合同、

或无薪休假者） 

雇主得以暂停缴纳退休金与抚恤基金，延

期最长 12个月（雇主与雇员均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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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该决议，自 2020 年 4 月 1 日至疫情宣布结束止，劳动者可通过邮寄方式发送失业补助申

请，以及间接（通过电子邮件、传真、邮寄等方式）通知其每月工作情況，而无需透过社区

人民委员会对该地区疫情爆发的确认。 

简化行政手续与降低行政费用 

按政府颁布的第 11号指引，财政部对税务与海关机关的指导工作如下： 

• 考虑不对无违反迹象的企业进行 2020 年度定期检查，但同时应避免企业利用该政策

而违反有关规定； 

• 为协助受疫情影响对象，加速进行改革、简化如通关、退税、延长纳税期限等行政手

续。 

据此，税务总局亦于 2020年 3月份为指引各税务局的稽查工作颁布公文，关键重点如下： 

• 注重稽查前准备工作：要求纳税人通过电子方式提供所有文件资料（先前已提交与税

局的文件除外），以缩短实地查核时间；事前确定现场深入稽查的内容等； 

• 集中稽查、清查具有高税务风险企业。暂不对受疫情影响企业进行稽查，并分析其风

险，后汇报上级以调整稽查计划； 

• 除特殊要求外，不对计划外对象进行稽查工作； 

• 要求稽查团队遵守税务稽查、清查流程，且电子记录工作记录。 

关务总局亦就清关后稽查计划做出调整。应企业请求，关务总局已将原预计于第 1 季进行

的清关后稽查计划推延至第 2 或第 3 季，以提供企业应对困境的时间及准备符合检查所需

要求。对于专项检查，关务总局正做出调整以及咨询财政部计划的变动（若需）。 

延长纳税期限与土地租赁费期限 

按总理颁布的第 11 号指引，政府于 2020 年 4 月 8 日正式颁布有关延长纳税期限与土地租

赁费期限的第 41/2020/ND-CP号决议。该决议于签发日起生效。 

该决议的关键重点包括： 

1. 适用范围： 

(i) 从事以下生产、经营活动并受到疫情影响的企业、个人和个体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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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活动： 

• 农、林、渔业； 

• 食品生产加工；纺织产业；生产皮革及皮革相关产品；加工木材及生产各种木竹制

品（柜子、桌子和椅子除外）；生产稻草、编结材料制品；生产纸及纸制品；生产

橡胶制品；生产非金属矿物制品；生产金属；机械加工；金属处理与镀膜；生产电

子产品、计算机以及光学产品；汽车制造及装配；生产柜子、桌子和椅子； 

• 建筑业。 

经营活动： 

• 仓储运输活动；住宿和餐饮业；教育与培训；医疗与社会辅助性活动； 

• 劳动和就业服务活动；旅行社、旅游团经营的活动以及与旅游推广和组织有关的

支援服务； 

• 创作、艺术与娱乐性活动；体育活动；植物园，动物园和自然保护活动；娱乐和

主題公园活动；影视业活动。 

(ii) 按政府于 2015 年 11 月 3 日颁布的第 111/2015/ND-CP 号决议，从事优先工业配套产

业的企业、组织、个人和个体戶；按总理核准的 2025 年越南机械工业发展战略、远

景至 2035年、于 2018年 3月 15日颁布的第 319/QD-TTg号决定的重点机械产品； 

(iii) 根据第 04/2017 / QH14号中小企业法和第 39/2018 / ND-CP号决议的小型及微型企业。 

(iv) 根据越南国家银行（以下简称“越南央行“）规定实施解决方案，以协助受 Covid-19 影

响的企业、组织和个人的信贷机构，外国银行分支机构。 并指定越南央行发布协助

的信贷机构和外国银行分支机构的名单。 

2. 延长纳税期限与土地租赁费期限 

(i) 对于企业与组织： 

• 对于符合条件的对象，增值税缴纳期限延长最多 5 个月，适用于 3 至 6 月份的纳

税申报期间（按月度申报者），以及第 1、2 季度的纳税申报期间（按季度申报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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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符合条件的对象，企业所得税缴纳期限延长最多 5 个月，适用于根据 2019

财年完税申报的应缴企业所得税余额（针对已缴纳者，得以与其他税种相互抵

消）以及第 1、2季度的暂缴企业所得税 。 

(ii) 对于个人、个人群体和个体戶：2020 财年须缴纳的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缴纳期限

延至 2020年 12月 31日。 

(iii) 将土地租赁费的支付期限延长最多 5 个月，但 2020 年第一期的应付款项不可晚于

2020年 10月 31日。 

3. 申请流程 

• 欲申请延期的对象必须向税务机关提交延期缴纳税款或地租的书面申请，纳税人

可采取电子或其他方式提交，收件截止日为2020年7月30日。 

• 对于符合延期条件的纳税人，税务机关将不另行发送通知。在延长期限内，如果

税务机关有依据以判定纳税人不符合延期条件，则须向纳税人发出书面通知，且

纳税人必须缴纳税款全额及延长期的滞纳金。 

• 在延长期间，对于延期的税款或地租（基于纳税人的书面延期申请金额），不收

取滞纳金。 

要求信贷机构、外资银行分支机构的贷款展期、免除或降低利率、手续费、维持债务类別

等，以协助受疫情影响的客戶得以举债以渡过困难期 

越南央行于 2020 年 3 月 13 日发布的第 01/2020/TT-NHNN 号施行细则（以下简称“第 01 号

施行细则”）要求信贷机构、外资银行分支机构采取措施如贷款展期、免除或降低利率、手

续费等，以协助受疫情影响的客戶得以举债以渡过困难期。 

第 01号施行细则的关注重点如下： 

• 贷款展期：信贷机构、外资银行分支机构按第 01 号施行细则第 4 条进行贷款展期；

其应鉴于疫情影响程度、客戶提议及评估客戶在贷款展期后全额偿还本金和/或利息

的能力，按规定执行调整。  

• 免除或降低利率及手续费： 信贷机构、外资银行分支机构针对所放出的贷款（企业

债券投资活动除外）其于 2020 年 1 月 23 日至总理宣布疫情结束日起 03 个月后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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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应偿还的贷款本金及/或利息，根据内部规定而决定免除或降低利率及手续费。

此减免适用于因疫情影响，导致收入下降，无法按約定在期限内偿还贷款本金和/或

利息的客戶。 

• 维持债务分类：信用机构、外资银行分支机构根据第 01 号施行细则采取贷款展期与

减免利息费用的贷款余额，得以按越南央行于 2020 年 1 月 23 日前发布的最新规

定，维持其已展期或免除或降低利率及手续费的未到期贷款余额的债务分类（包括从

2020年 1月 23日起至第 01号施行细则生效日 15天后的次日，根据越南央行规定的

采取贷款展期或免除或降低利率及手续费的贷款余额）。 

本著第 01 号施行细则的精神，许多商业银行为因疫情导致收入减少而无法及时偿还贷款本

金和/或利息的客戶免除或降低贷款利率和费用。因此，企业可考虑与贷款银行联系，以申

请按央行规定的减免利息和费用政策。 

出台第 20/2017/ND-CP号决议中有关可抵扣利息支出上限的修正草案 

财政部已向政府提交有关修正第 20/2017/ND-CP决议第 8条第 3款规定的企业所得税上可抵

扣利息支出上限的修正草案。该修正草案目的为解决企业在实务上执行该规定所遭遇的困

难，同时协助企业减少疫情期间面临资金困难的挑战。 

修正草案的关注重点： 

• 企业所得税上可抵扣的净利息支出上限改为 EBITDA（即税前息前摊销折旧前净利）

的30%。 

• “利息支出净额”的定义为当期总利息支出减除当期银行存款和贷款利息收入的金额

（请留意，“利息支出净额”在计算利息支出上限和 EBITDA的公式内被使用）。 

• 若下一个税期的利息净额小于 EBITDA 的30％，则不可抵扣的利息支出净额可结转到

下一个税期，以计算可抵扣利息净额。不可抵扣的利息费用净额可以往后结转最多

05年。 

• 该规定不适用于纳税人的贷款，包括信贷机构、保险业务、官方援助、政府给予的优

惠贷款、用于实施国家目标计划的贷款、社会福利计划/项目的投资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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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计决议修正案自签署日起生效，并适用于2019年企业所得税完税申报（2019财

年）。 

除上述基本核准的内容外，政府亦在斟酌补充以下内容： 

• 追溯适用 2017和 2018财年的企业所得税申报。 

* * * 

德勤越南的建议 

我們理解现阶段对各组织、企业和经济都是充滿挑战的时期。我們亦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

关注和重视每个员工、客戶、合作伙伴和整个社区的健康与安全。除此之外，我們亦知道各

企业均提供了一系列积极的解决方案，并为不断建立和维持业务活动做出了努力。 

根据德勤的评估，上述解决方案是紧急措施，将视未来疫情情況随时调整，政府和各部门机

构将研究并提出其他合适措施以符合实际情況。我們建议您主动研究和评估滿足政府纾困措

施中的优惠条件的能力，即时准备以利正式颁布法规时可即刻适用。 

德勤将紧密跟进并向企业提供有关政府纾困措施的最新信息。 

越南德勤与德勤东南亚合作成立咨询小組，以协助企业应对疫情紧急问题如：分析流动、资

金短缺、债权结构问题或协助寻找有效管理、降低成本方案、检查和管理合同相关风险，以

维持经营活动。 

若您有任何疑问，请随时联系德勤越南专业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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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deloitte.com。 

关于德勤亚太 

德勤亚太有限公司(即一家担保有限公司)是 DTTL 的成员所。德勤亚太有限公司的每一家成员及其关联机构均为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法律
实体，在亚太地区超过 100 座城市提供专业服务，包括奥克兰、曼谷、北京、河内、胡志明市、香港、雅加达、吉隆坡、马尼拉、墨尔
本、大阪、上海、新加坡、悉尼、台北、东京及仰光。 

关于德勤越南 

具有近 30 年历史的德勤越南是越南第一家咨询与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并为德勤全球—全球四大专业服务机构之一的一个成员。德勤越南
在河内与胡志明市据点共具有超过 1,000 名专业人员，并得以整合德勤亚太会员所的全方位资源以服务我们的客户。透过德勤的紧密网
络，德勤越南可为各行各业的外资和非外资企业提供全方位的税务及法律咨询、财务咨询、风险咨询、审计及鉴证、专业培训等增值服
务。 

本通信中所含内容乃一般性信息，德勤有限公司（“DTTL”）及其全球成员所或其关联机构（统称为“德勤机构”）并不因此构成提供任何专
业建议或服务。在作出任何可能影响您的财务或业务的决策或采取任何相关行动前，您应咨询合资格的专业顾问。 

对于本通信中信息的准确性和正确性，不作任何陈述、保证或承诺（明示或暗示），而对依赖本通讯而造成损失的任何人，DTTL 及其成
员所与其关联机构、员工与代理之任一个体均不对其损失负任何责任。 DTTL 及每一家成员所与其关联机构均为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法律
实体。 

©2020 德勤越南会计师事务所     保留一切权利 

 


